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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女士： 

公開信：懇請跟進十•一升旗禮驅公眾觀禮區內公民事件 

 

香港人權監察致函司長，懇請你公開重申法治和人權等價值在公職人員的重要性，檢討和停

止公務員隊伍中失去政治中立的趨勢，維護香港的人權紀錄，並跟進學民思潮等人在十•一

升旗禮中被逐離場事件，懲處須負責的政府人員，還被逐公民公道，並防止類似事件重演。 

 

今年十月一日，有身穿「我愛香港」或「加油」的黑衣的學民思潮成員及市民前往灣仔金紫

荊廣場準備看升旗禮；他們進入的不是應邀嘉賓的場地，而是讓市民自由到場的公眾觀禮區；

他們在公眾觀禮區內遭民政事務總署職員、便衣警員及保安等帶離會場至港灣道，其中一名

女性成員更被男性工作人員抬走。民政事務總署人員只在事後向傳媒解釋，聲稱按照《觀禮

守則》要求有可能干預儀式的人士離場，但政府並無事前公佈該《守則》，在場的新聞工作者

亦無法找到政府聲稱張貼在場內的《守則》，事發多天，政府網站上仍未見《觀禮守則》的踪

影。1 

 

表達自由屬憲制權利 

表達自由屬《基本法》及適用於香港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保障的憲制權利，

限制公民表達自由，只能透過法律施加限制，而限制亦不能超越《公約》容許的限度。政府

操作守則以至其執行均應與《基本法》及公約相符，即使是升旗禮的《觀禮守則》，也不能例

外。 

 

表達自由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藝術或自己所選擇的方式，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

息和思想」。身穿某種顏色、圖像或標語而表達政見的衣服，明顯受到《公約》保障。若要限

制表達自由，則須經明確法律規定，為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

公共衛生或風化所必須，亦須合理和合乎比例。 

                                                 
1 明報《國慶升旗驅黑衣人 觀禮守則杳無蹤影》2012 年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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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逐無理，不符人權 

十一升旗禮是政府活動，並非私人活動，設公眾區開放公眾參與。無論是身穿甚麼顏色或標

語的公眾人士，均屬其表達自由，本身並不構成干擾升旗禮，他們理應與其他公眾一樣，有

權進入公眾區並觀禮。 

 

在升旗禮的公眾觀禮區內，公民以衣飾表達意見，完全屬個人的表達自由，不應受到政權的

打壓干預，尤其包容不同意見、尊重基本人權以及執法要有法理基礎等基本原則，已成為香

港的核心價值，殖民地公安惡法中打壓政治服飾的條文亦早遭廢除。 

 

民政事務總署和警務人員引用所謂《觀禮守則》，實質是基於服飾的政治訊息，而予以欺壓排

斥，任意將任何公民列作不受歡迎，甚至強行驅逐離開公眾觀禮區以及強行抬走，公然侵犯

他們的表達自由和人身自由。 

 

政府亦不可以基於任何人的政治聯繫，或對公共事務的主張，而加以歧視，甚至制定、保存

或使用任何政治黑名單，阻礙任何人平等地進出公眾觀禮區的權利。 

 

香港人權監察提醒當局，部門守則的內容和執行，都須符《基本法》、《人權法》和國際人權

標準。《觀禮守則》只是一紙無法律效力的部門守則，不能作為限制憲制自由的基礎，不能成

為任意侵犯人權的工具；即使是法例，亦不能作為濫權的依據，而且是事前刊憲，公告周知，

而非秘存某些角落，甚至連傳媒追問多日也拿不出來。我們亦促請政府公開該《守則》。 
 

當局不能基於未有作出的行為，假定身穿特定衣服或與某些組織有聯繫的人會干預升旗禮，

因而先發制人，事先禁止相關人士出席。這種《觀禮守則》毫無執法的準則，等於指示前線

人員使用無制約的酌情權，讓他們基於政見或政治聯繫的歧視，選擇性執法，缺乏法理依據，

違反法治精神。制訂這種指引的民政事務總署，應該受到社會和政府內部的譴責。 

 

即使當局只是懷疑某些人會干預升旗禮，在該等人士未有作出干預行為前，當局不應禁止他

們出席，而是從旁觀察，直至破壞行為出現，才可按法例要求作出適度行動。 

 

更何況，即使有人在升旗禮會場示威請願，亦屬表達自由。當局不應禁止，而是安排合理、

訴求對象可聽可見的示威區。 

 

警協助部門逐客須有合法權限 

當天警方指因應統籌部門要求，協助帶上述人士離場，2 同樣缺乏法理根據，對侵犯公民的

表達和人身自由，一樣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同樣應受到讉責。 

 

人權監察提醒警方，任何警方協助其他政府部門的行動，都是警權的行使，涉及的警員和警

方必須自行判斷是否合法和洽當，並須為自己的執法行為負上不可推卸的責任，遇到投訴或

                                                 
2 明報《國慶升旗驅逐黑衣市民 被指違《觀禮守則》 議員質疑法律效力》2012.10.2 



其他追究時，亦要上身，即使是上級的命令也不是辯護的理由(“Superior order is no 

defence”)。 

 

人權監察提醒每個警員，每次收到其他部門要求協助時，須獨立評估對方的作為是否於法有

據，警務人員擬採取的協助措施又是否合符警隊的法定權限，如按《警隊條例》(香港法例第

232 章)第 10 條所訂範疇，包括維持公安、防止刑事罪及犯法行為、拘捕可合法拘捕的人等，

才決定是否以及如何提供協助。否則，若統籌部門的要求以及做法欠法理根據，涉事的警員

和警方，在協助之時的所謂執法，亦同樣犯錯和違法。 

 

此外，便衣警務人員在對市民行使權力，包括協助其他部門約束他人的人身自由前，必須先

行表明身分。同樣重要的是，除非有重大急迫的原因，男性警務人員亦不應親自下手抬走女

性市民。當日，有警務人員(有指包括高級督察級人員)被指違反上述兩項原則。即使沒有投

訴，政府也應督促警方主動調查這些指控。調查亦應包括有關警務人員行使權力驅逐和抬走

市民前，有否和如何接獲其他部門驅逐和抬人要求，有否自行考慮有否執法依據，以及作出

警告、提供合理時間以供遵從指令和告知執法對象執法理由。 

 

質疑驅趕至港灣道的理據 

民政事務總署管理場地的權限，理應只在升旗禮會場。亦即是說，若有人真的干擾升旗禮，

當局只可將相關人士逐離會場。而會場外行人路屬公眾地方，民政事務總署已無權管理。因

此，人權監察認為當局將身穿黑衣的學民思潮成員以及市民趕至港灣道的做法失當。 

 

人權法治意識倒退 

人權監察認為，此事與近年打壓表達自由同出一轍，反映香港人權狀況每況愈下。人權監察

更擔憂部份公務員愈來愈漠視人權法治，在政治事件上放棄政治中立，按政治考慮工作，淪

為政治工具。 

 

司長曾公開表示會將誠信及公信力押給政府。人權監察期望司長重視自己的誠信，向公眾顯

示對人權法治的執著，跟進調查是次事件，懲處負責人員，還被逐離場的公民公道，防止類

似事件重演，並檢討和停止公務員隊伍中失去政治中立的趨勢，重申法治和人權在公職人員

的價值，維護香港的人權紀錄。有勞司長及時跟進，並早日告知跟進情況。謝謝！ 

 

總幹事 

          （羅沃啟）謹啟 

二零一二年十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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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傳真：2834 7649)     警務處處長 (傳真：2865 6546)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傳真：2537 1851)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傳真：2537 1851) 

監警會 (傳真：2525 8042) 


